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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永川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预案（2025年修订版）》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9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永川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预案
（2025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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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42707159][bookmark: _Toc786207783][bookmark: _Toc1422578118]1.总  则
[bookmark: _Toc29003][bookmark: _Toc42097931][bookmark: _Toc305423988][bookmark: _Toc464037640]1.1  指导思想
为了防控农业重大有害生物的发生危害和传播蔓延，全面提升应对农业有害生物的控制能力，确保我区农业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促进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
[bookmark: _Toc2100094181][bookmark: _Toc1185731543][bookmark: _Toc10659][bookmark: _Toc147815990]1.2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高效的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规范农业有害生物应急指挥程序和处置办法，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农业有害生物的危害，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农村群众的利益。
[bookmark: _Toc14655][bookmark: _Toc644326089][bookmark: _Toc204070987][bookmark: _Toc617665797]1.3  编制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重庆市植物检疫条例》《重庆市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预案》和相关规定，制订本预案。 
[bookmark: _Toc161574366][bookmark: _Toc1432077447][bookmark: _Toc1332701079][bookmark: _Toc19440]1.4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发生在我区行政区域内的农作物重大病虫鼠害及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应急管理和处置。
[bookmark: _Toc528952829][bookmark: _Toc393572923][bookmark: _Toc19712][bookmark: _Toc1908240771]1.5  工作原则
1.5.1坚持预防为主、各项防治措施并举、防控结合的原则。
1.5.2坚持灾前预警、灾中应急、灾后恢复生产的原则。
1.5.3坚持快速反应、紧急处置、控灾减灾的原则。
1.5.4坚持统一领导、各司其职、协调应急的原则。
1.5.5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联动的原则。
[bookmark: _Toc1968993623][bookmark: _Toc1678920658][bookmark: _Toc516142109][bookmark: _Toc25938]2.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435349102][bookmark: _Toc282556233][bookmark: _Toc1338468216][bookmark: _Toc13579]2.1  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2.1.1根据工作需要，成立重庆市永川区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防控指挥部（以下简称“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指挥长由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担任，副指挥长由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区农业农村委主任担任，成员由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区财政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市场监管局、区气象局、区卫生健康委、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区民政局、区文化旅游委、区委宣传部等单位相关负责人组成。
2.1.2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职责：领导指挥和组织协调全区农业有害生物的预防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决定启动区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预案；负责与相关镇、街在处置农业有害生物灾害中的协调与联系。
2.1.3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在区农业农村委，办公室主任由区农业农村委主任兼任，副主任由区农业农村委分管副主任担任。办公室职责：负责农业有害生物应急处理的日常工作，协调各成员单位开展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办理应急处置工作的公文，提供和通报相关信息，向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提出应急处置建议，在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应急处置。
2.1.4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区农业有害生物专家咨询组，负责主要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的调查、评估和分析，提供技术咨询，提出应对建议和意见，参与现场应急处置。
2.1.5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职责
2.1.5.1区农业农村委：承担农业有害生物种类鉴定和风险评估，牵头组织实施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工作，牵头督促、检查、评估应急工作和效果，协调灾区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灾后重建以及受理援助。
（1）制订农作物病虫鼠害防治方案，负责病虫鼠害情调查监测，发布病虫鼠害趋势预报，提出相应的病虫鼠害防治处置措施。
（2）制订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发生区、保护区扑灭技术方案，负责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监测、疫情传播途径调查和应急封锁、扑灭、控制工作，组织力量销毁染疫农作物和农产品，严格执行检疫隔离措施，对保护区实行喷药保护。
（3）做好应急处置物资储备、库房的管理工作。重点储备应急处置所需农药、药械、燃油、杀虫灯、鼠夹、防护服和手套等物资。
（4）建立应急处置专家组和专业技术服务队，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指导农民和基层专业服务队开展防治工作，抓好督促检查，促使各项技术措施落实到位。
（5）提出应急管理专项资金使用建议。
（6）及时通报和上报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积极争取补助资金。
2.1.5.2 区林业局：对辖区内流通的苗木（尤其是跨区域调运的观赏果树苗）、草种、景观草坪等跨生态系统的有害生物的检疫工作，做好信息共享，联合监测等。
2.1.5.3区财政局：负责筹集农业有害生物应急管理和处置专项资金，落实物资储备库建设、物资储备所需资金，监督资金使用情况。
2.1.5.4区应急管理局：做好农业有害生物应急处置工作涉及部门和单位的统筹协调工作。
2.1.5.5区发展改革委：负责将符合条件的农业有害生物防控基础设施项目纳入区级重点项目管理，积极向上争取资金支持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与防控体系项目建设；负责应急成品粮的组织协调和调运。
2.1.5.6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植物保护机械生产流通环节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违法违规生产经营植物保护机械的行为。
2.1.5.7区气象局：负责提供主要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应急防治所需的气象监测和预报信息。
2.1.5.8区卫生健康委：负责调查鼠传疾病病源，隔离相关人员、医学观察和采取相关治疗措施及农药中毒人员的急救处理。
2.1.5.9区公安局：协助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灾情、疫情发生后社会治安维护。负责处理在农业有害生物应急处置工作中发生的案件，维护社会稳定。根据特殊需要，配合做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发生区的封锁。
2.1.5.10区交通运输委：负责配合禁止无任何检疫手续或带有疫情的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及植物产品进入我区，或在本行政区域内流动。
2.1.5.11区民政局：负责农业有害生物灾区、疫区受灾群众的救济救助。
2.1.5.12区文化旅游委：会同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好农业有害生物灾情救灾、防控的宣传报道（保密事件除外）工作。
2.1.5.13区委宣传部：会同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组织好农业有害生物灾情救灾、防控的宣传报道（保密事件除外）工作。
2.1.6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成立相应的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应急防控指挥机构，落实相关责任。
[bookmark: _Toc31304][bookmark: _Toc1237259376][bookmark: _Toc1369231619][bookmark: _Toc1067238281]2.2  应急联动
根据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和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请求，驻永解放军部队、民兵、预备役人员，驻永武警部队、消防救援部门，中央、重庆市驻永单位参与和配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20996][bookmark: _Toc347988624][bookmark: _Toc119476435][bookmark: _Toc985778847]3.预测预警
[bookmark: _Toc18022][bookmark: _Toc1013577678][bookmark: _Toc1760424781][bookmark: _Toc670643149]3.1  信息监测与报告
3.1.1农作物有害生物数据采集
农作物有害生物的数据采集，主要依靠区农业农村委测报人员、植物检疫人员的监测、调查等发现的情况；其次是区和镇（街道）组织的有害生物普查、监测、专题调查等；再次是群众报告。
[bookmark: _Toc24752][bookmark: _Toc62597624][bookmark: _Toc1034594568][bookmark: _Toc1035574050]3.1.2农作物有害生物预测预报
区农业农村委为农业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事件监测实施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农业有害生物的核实、鉴定、预测预报和监测预警工作。有关单位或个人发现突发性农业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事件或疑似情况时，应立即向区农业农村委报告，区农业农村委应及时调查、取样，专人管护发生现场，实时监控，对所发现的农业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种类，组织鉴定；无法确认和鉴定的要逐级上报鉴定。在核实鉴定后3小时内报告区政府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报告内容包括：可能发生或发生的时间、区域、病虫种类、危害程度、拟采取的措施和已采取的措施等。经过批准，结合农业有害生物历年发生情况、种植制度、品种布局、施肥水平及天气预报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按照预报预警发布制度，及时向有关部门和相关单位发布本辖区内农作物有害生物中期、短期发生趋势预报和灾情预报。
[bookmark: _Toc11502]3.1.3预测预警支持系统
全国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重庆市）分中心信息调度指挥平台、重庆市马铃薯晚疫病监测预警系统、农业植物检疫网络化管理工作平台为农业重大有害生物预警支持系统。
[bookmark: _Toc12947][bookmark: _Toc1609412705][bookmark: _Toc273774735][bookmark: _Toc1043008857]3.2  农作物有害生物预警及灾害级别的确定与发布
3.2.1预警级别：根据我区农业有害生物现状，依据农业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入侵发生量、疫情传播速度、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和对社会、生态危害、威胁程度等，将农业有害生物灾害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灾害Ⅰ（一）级、重大灾害Ⅱ（二）级、较大灾害Ⅲ（三）级、一般灾害Ⅳ（四）级。依次以红色、橙色、黄色、蓝色予以标识。
3.2.1.1  Ⅰ级
	农业有害
生物名称
	发生程度（级）
	发生面积比（发生面积/作物播种面积）
	发生镇、街数
	绝收面积/耕地面积

	稻飞虱
	5
	>0.7
	>12
	绝收面积5%以上

	稻纵卷叶螟
	5
	>0.4
	>10
	绝收面积5%以上

	稻瘟病
	5
	[bookmark: OLE_LINK7]>0.3
	[bookmark: OLE_LINK8]>10
	绝收面积5%以上

	[bookmark: _Hlk193792095][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草地贪夜蛾
	5
	>0.3
	>10
	绝收面积5%以上

	马铃薯晚疫病
	5
	>0.4
	>6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bookmark: OLE_LINK15]绝收面积5%以上

	农田鼠害
	5
	>0.1
	>6
	绝收面积5%以上

	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
	以农业农村部界定为准。1、外来传入，我市我区从未发生且风险性极大的有害生物或我区尚未发生的有害生物在全区4个以上镇、街（含4个）暴发危害。2、在我区零星发生的疫情在区内7个以上镇、街（含7个）发生，造成农作物毁灭性危害且扩散迅速，致使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特大疫情。


3.2.1.2  Ⅱ级
	农业有害
生物名称
	发生程度（级）
	发生面积比（发生面积/作物播种面积）
	发生镇、街数
	成灾面积/耕地面积

	稻飞虱
	5
	>0.7
	8-12
	成灾面积10%以上

	稻纵卷叶螟
	5
	>0.4
	7-10
	成灾面积10%以上

	稻瘟病
	5
	>0.3
	7-10
	成灾面积10%以上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_Hlk193792216][bookmark: OLE_LINK13]草地贪夜蛾
	5
	>0.4
	7-10
	成灾面积10%以上

	马铃薯晚疫病
	5
	>0.4
	5-6
	成灾面积10%以上

	农田鼠害
	5
	>0.1
	4-5
	成灾面积10%以上

	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
	1、对本区为新发生的，疫情涉及3个镇、街。2、现已有分布，疫情涉及5个镇、街（含5个）以上，并且扩散迅速、经济损失严重、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重大疫情。


3.2.1.3  Ⅲ级
	农业有害
生物名称
	发生程度（级）
	发生面积比（发生面积/作物播种面积）
	发生镇、街数
	受灾面积/耕地面积

	稻飞虱
	5
	>0.7
	4-7
	[bookmark: OLE_LINK19][bookmark: OLE_LINK22][bookmark: OLE_LINK18]受害面积20%以上

	稻纵卷叶螟
	5
	>0.4
	4-6
	受害面积20%以上

	稻瘟病
	5
	>0.3
	4-6
	受害面积20%以上

	[bookmark: _Hlk193792564][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草地贪夜蛾
	5
	>0.3
	4-6
	受害面积20%以上

	马铃薯晚疫病
	5
	>0.4
	3-4
	受害面积20%以上

	农田鼠害
	5
	>0.1
	2-3
	受害面积20%以上

	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
	1、对本区为新发生的，疫情涉及2个镇、街。2、现已有分布，疫情涉及3个镇、街（含3个）以上并且扩散迅速、经济损失严重、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重大疫情。


3.2.1.4  Ⅳ级
	农业有害
生物名称
	发生程度（级）
	发生面积比（发生面积/作物播种面积）
	发生镇、街数
	发生面积/耕地面积

	稻飞虱
	5
	>0.7
	＜4
	[bookmark: OLE_LINK24][bookmark: OLE_LINK23]发生面积20%以上

	稻纵卷叶螟
	5
	>0.4
	＜4
	发生面积20%以上

	稻瘟病
	5
	>0.3
	[bookmark: OLE_LINK27][bookmark: OLE_LINK28]＜4
	[bookmark: OLE_LINK30][bookmark: OLE_LINK29]发生面积20%以上

	草地贪夜蛾
	5
	>0.3
	＜4
	发生面积20%以上

	马铃薯晚疫病
	5
	>0.4
	＜3
	发生面积20%以上

	农田鼠害
	5
	>0.1
	＜1
	发生面积20%以上

	植物检疫性
有害生物
	1、对本区为新发生的，疫情涉及1个镇、街。2、现已有分布，疫情涉及1个镇、街（含1个）以上并且扩散迅速、经济损失严重、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威胁的重大疫情。


[bookmark: _Toc28535]3.2.2农业有害生物发生的趋势预报，要及时分送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的专家组成员，专家组成员要认真分析评估可能发生的灾害等级；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经现场初诊后，立即提请市级专家、高等院校教授到现场诊断，并按检疫操作规程的规定送样到市级植物检疫实验室作进一步检验、确诊。区农业农村委要及时归纳专家组成员的评估结果和疫情确诊结果并及时报告区应急管理局和上级相关单位。对于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按照《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10〕4号）的规定，由农业农村部或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发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发布农业植物疫情。对于重大、特别重大的农作物病虫鼠害预警信息经市应急管理局审定后，由市农业生物灾害办公室组织发布；一般、较大的农作物病虫鼠害预警信息由区政府或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发布。预警信息一般通过内部文件、信息专刊和网络发布，必要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未经农业主管部门和政府批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突发性农业有害生物及外来生物灾情、疫情信息。
[bookmark: _Toc1306481158][bookmark: _Toc1559583583][bookmark: _Toc26749]4.应急响应及处置措施
[bookmark: _Toc317435323]4.1  应急响应程序
4.1.1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急响应：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急指挥机构在接到灾情、疫情预警报告（通知或通报）后，要立即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密切监测农作物有害生物灾情、疫情扩散动向，组织指挥广大农民开展统防统治，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4.1.2区级应急响应：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在接到灾情、疫情预警报告（或通报）后，应迅速决定是否启动本预案。在应急预案启动前，区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及时采取临时控制措施，防止灾情、疫情扩大。本预案启动后，区级指挥部要依照本预案，指导灾害发生地镇、街指挥部组织实施应急工作。经批准后，将灾情通报毗邻县（市、区）和可能涉及灾情的乡镇（区）人民政府。当灾情、疫情达到或可能达到Ⅱ级以上灾害预警标准时，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要立即请示并由市指挥部决定是否启动市级应急预案，市级应急预案启动后，区、镇（街）两级指挥部要紧急联动响应。本预案启动后，镇（街）级指挥部同样要迅速采取联动响应措施。
4.1.2.1启动本预案时，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要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1）召开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全体成员会议，研究部署应急工作。
（2）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立即通知灾情、疫情发生地镇、街指挥部，按照应急工作部署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3）从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成员单位及办公室和专家组抽调人员，组成灾情、疫情现场工作组，指导、督查灾情、疫情处置工作。
（4）将应急工作部署情况上报区政府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5）向毗邻县和可能涉及灾害的乡镇（区）人民政府通报有关情况。
4.1.2.2灾情、疫情发生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接到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通知后，其指挥部要立即采取以下响应措施：
（1）迅速通知各成员单位和灾情、疫情发生地的村委会，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
（2）抽调相关成员单位的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配合工作组到达现场，调查灾情、疫情，分析发生趋势，组织制定应急操作规程。
（3）指定技术负责人，对应急处置现场实施全程技术指导和监督。
（4）迅速组织调查核实灾情、疫情发生地点和范围，并全程跟踪监测灾情、疫情发展趋势。
（5）做好舆论宣传工作，争取群众理解、支持和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6）迅速组织专业队伍，实施经区农业有害生物指挥部审批的应急操作规程。
（7）做好受农作物有害生物致病的病人和在应急处置工作中中毒或受伤人员的医疗救护工作。
（8）做好由于应急处置工作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和治安保卫工作。
[bookmark: _Toc25285]（9）做好灾区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的组织工作。
[bookmark: _Toc433050170]4.2  农作物重大病虫鼠害应急处置措施
4.2.1分析灾情发生原因
根据农作物苗情、病虫鼠害发生情况，结合病虫鼠害发生规律、流行学、地理环境、农作物布局、气候特点等因素综合分析灾情发生的原因。对病虫鼠害源、传播及流行的媒介和途径等进行跟踪调查。有鼠传疫病的地区，卫生部门要做好有关接触人员的医学观察。
4.2.2确定灾情发生区域
根据农作物灾情发生程度和危害情况，按照防治重点和采取的不同措施，将发生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包括以灾区为主的大发生区、菌源区和流行蔓延区。
一般防治区包括以发生灾害的重大病虫鼠害发生特点、作物、地理、气象等条件分析确定病虫鼠害将要大发生的区域。
4.2.3制定控制措施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推行可持续控害技术，提高治理工作成效。针对不同病虫鼠害采取相应的应急防治措施：在重点防治区主要采用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措施，在一般防治区采取绿色防控技术和化学防治相结合的应急措施。
4.2.4灾区控制措施
（1）重点防治区采取的措施
在病虫鼠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实施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处置措施，控制病虫鼠害。对菌虫源区和流行蔓延区田块全面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化学防治。对大面积重大病虫鼠害发生区实施统防统治，组建病虫防治专业服务队伍，做到“五统一”，即“统一组织、统一器械、统一施药技术、统一药剂、统一防治时间”。对严重危害的田块实行重耕改种。切断病虫发生流行的传播途径。防治技术指导专家组确定的其他应急处置措施。
（2）一般防治区采取的措施
[bookmark: _Toc171147046]在病虫鼠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实施以化学防治为主的应急防治措施，控制病虫鼠危害。化学防治上应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对病虫鼠害常发区、易感病虫作物品种分布区实施重点防治。加强田间肥水管理，增施磷钾微肥，改善作物生长条件，提高作物自身抗性。防治技术专家组确定的其他控制措施。
[bookmark: _Toc9875][bookmark: _Toc105566563][bookmark: _Toc1454341837][bookmark: _Toc2118257260]4.3  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应急处置措施
4.3.1划定疫区和保护区
疫区是指某一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在局部地区发生，为了防止其向未发生区传播扩散，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提出，经市应急管理局批准，报农业农村部备案，并采取封锁、消灭措施的区域。保护区是指某一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发生已较普遍的情况下，对尚无此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分布的地区，由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提出，经市应急管理局批准，报农业农村部备案，采取保护措施的区域。
4.3.2疫情发生区内应采取的措施
加强检疫，强制封锁疫区。一旦发生疫情，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封锁令，组织农业农村委、公安等部门，对疫情发生区、受威胁区采取封锁、扑灭和保护措施。有关部门要做好疫情发生区内群众生产、生活安排，立即采取隔离预防、封闭消毒、在出入疫情发生区交通路口进行检查检疫等措施封锁疫情发生区，严防疫情传播扩散。加强对来自疫情发生区运输工具的检疫和防疫消毒，禁止邮寄或旅客携带来自疫情发生区的种子、苗木和农产品等。
疫情铲除和控制。对确认发生疫情的农业植物要进行彻底销毁处理。对染疫铺垫物、田地、水源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疫情发生区周围3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同种作物和来自疫情发生区的人、畜和运载工具等实行消毒处理。
4.3.3保护区内应采取的措施
实行疫情监测，掌握疫情发生动态，构建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信息处理系统，建立反应灵敏的植物防疫监测网络。
严格疫情报告和发布制度。区农业农村委及时收集疫情信息，按照《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的规定上报，并及时向区级应急管理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或特殊情况随时上报。区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办公室及时将疫情报告有关部门和领导，并随时与重庆市植物检疫机构保持联系。
加强具有出口优势农产品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定期监测和种子、苗木的检疫、检验。依据“疫情干净”原则，对检疫性有害生物务必进行铲除。开展对“非疫生产区”的农民技术培训工作，普及检疫性有害生物的识别与控制技术常识。实行植物检疫登记制度，建立疫情档案制度，对疑似检疫有害生物要跟踪调查并建立档案。
加强检疫，严禁到疫情发生区调运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农产品。
4.3.4解除封锁
疫情发生区内所有染疫种子、苗木等繁殖材料和农产品按规定处理后，在区种子推广站的监督下，进行彻底消毒除害。通过连续2年监控未发现新的疫情，经专家现场考察验收，认为可以解除封锁时，由区农业农村委向区政府或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提出解除封锁的报告，由区应急管理局或市农业农村委向市应急管理局提出解除封锁请示并经批准后，由市应急管理局或市农业农村委发布解除令。疫情发生区解除封锁后，要继续对该区域进行疫情监测，1年后如未发现新的疫情，即可宣布该次疫情被扑灭。
4.3.5疫情评估及处理记录
由区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进行疫情评估，主要包括：
（1）调查确认疫情发生区内农业植物种类、品种名称、来源、染疫面积。
（2）调查确认染疫农业植物危害率和危害程度。
（3）确定要销毁的染疫农业植物面积、农产品数量。
（4）核实销毁染疫农业植物所需物资、人工数量，计算所需费用。
（5）调查确认受威胁区内农业植物的面积，制订保护计划。
（6）对染疫农业植物的销毁过程进行拍照、录像。
[bookmark: _Toc23336][bookmark: _Toc335187051][bookmark: _Toc235294047][bookmark: _Toc989816317]4.4  应急通讯
4.4.1本预案启动后，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负责人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要保持畅通。
4.4.2本预案启动后，区、镇（街）两级指挥部办公室均要明确并公布值守人员姓名、电话和辅助通信方式，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bookmark: _Toc13721][bookmark: _Toc1257336226][bookmark: _Toc2115819416][bookmark: _Toc527600892]4.5  新闻报道
广播电视、电台、报纸、农业信息网络对区政府、区农业农村委、镇（街道）发布的农作物有害生物灾情、疫情发展趋势、防治技术、防治动态以及植物检疫知识进行及时报道、宣传，电视台、广播台应安排在广大农民收视（听）集中时段播放。对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有关信息，按照《农业植物疫情报告与发布管理办法》（农业农村部令〔2010〕4号）的规定统一发布，未经许可，各媒体不得发布。 
[bookmark: _Toc5416][bookmark: _Toc673947242][bookmark: _Toc2109049058][bookmark: _Toc57230010]4.6  应急结束
本预案启动后，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专家负责对应急效果和灾情、疫情发展变化进行全程跟踪评估，及时向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和灾情、疫情发生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交应急效果评估报告，提出继续实施、终结实施或转为非应急防治的意见。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经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和灾情、疫情发生地镇政府、街道办事处会商后，由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决定应急结束。
[bookmark: _Toc25475][bookmark: _Toc1511497446][bookmark: _Toc888940433][bookmark: _Toc1166302766]5.后期评估和善后处理
[bookmark: _Toc17484][bookmark: _Toc1322697609][bookmark: _Toc1429344921][bookmark: _Toc51373311]5.1  后期评估
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会同灾情、疫情发生地镇（街道）指挥部，及时组织专家组和有关人员对灾情、疫情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分析灾情、疫情发生原因和应当汲取的经验教训，提出改进措施，向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报告。
根据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的报告，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向区政府和重庆市农业农村委报送应急预案实施情况报告。
[bookmark: _Toc17815][bookmark: _Toc18659365][bookmark: _Toc1537524961][bookmark: _Toc644535412]5.2  善后处理
本预案实施结束后，区政府要认真制订生产恢复和灾后重建规划，做好现场清理与处理、生产恢复和灾后重建工作。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要指导灾情、疫情发生地组织灾后生产自救，重点组织实施专家组后期评估提出的改进措施，清理因应急处置而设立的临时设施。
[bookmark: _Toc303][bookmark: _Toc568576330][bookmark: _Toc558673677][bookmark: _Toc1849463465]5.3  调查和总结
5.3.1适时召开应急处置工作总结会议，认真总结应急处置经验和教训，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5.3.2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对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发生原因作深入的调查分析，提出改进措施和意见。
5.3.3发生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区级有关部门要及时做好调查和总结，以书面形式向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报告。
[bookmark: _Toc20654][bookmark: _Toc684625881][bookmark: _Toc672380993][bookmark: _Toc425991648]6.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22862][bookmark: _Toc336282573][bookmark: _Toc94550722][bookmark: _Toc352429157]6.1  组织保障
区政府成立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防控处置机构，由区农业农村委、区林业局、区财政局、区应急管理局、区发展改革委、区市场监管局、区气象局、区商务委、区卫生健康委、区公安局、区交通运输委、区民政局、区文化旅游委、区委宣传部等部门组成。办事机构设在区农业农村委，负责日常工作。
[bookmark: _Toc347485832][bookmark: _Toc8266][bookmark: _Toc703173630][bookmark: _Toc1171348300]6.2  经费保障
区财政局将农作物重大病虫鼠害及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等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防控资金和物资储备库建设资金纳入年度预算。农业有害生物应急防控预案一经启动，区财政局统筹调度财政资金保障应急防控工作的正常进行。
[bookmark: _Toc5678][bookmark: _Toc162827753][bookmark: _Toc176486449][bookmark: _Toc1106033973]6.3  物资保障
建立区农业有害生物应急物资储备制度，储备应急所需物资。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根据日常掌握的情况和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灾情和检疫性有害生物疫情的发生特点，储备药剂、药械、燃油及其它物资。通过信息网络，与药剂、药械企业建立密切联系，实行合同储备。
[bookmark: _Toc19364][bookmark: _Toc581301363][bookmark: _Toc1671256066][bookmark: _Toc1246054446]6.4  技术保障
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指挥部要组建应急防控专家咨询组，承担全区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成因及其趋势分析、预测和评估，农业有害生物检验检测及初步诊断、病虫鼠害预警、疫情监测、抗性监测等工作。指导全区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应急防控的技术工作；区农业农村委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发生和防治信息，制订防治技术预案，为指挥决策提供应急技术储备。
[bookmark: _Toc16079][bookmark: _Toc1406073771][bookmark: _Toc2118071818][bookmark: _Toc697304122]6.5  人员保障
区农业农村委要根据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发生趋势，加强区植物保护、植物检疫机构建设；要强化对植保专业队的管理，充分利用现有的机动喷雾器，建立应急防治专业队伍（植保专业队），各镇（街）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每个镇（街）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明确1~2名农技人员专职负责本辖区内的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监测与预警工作。同时要加强防治农业有害生物灾情、疫情的人才培养，建立一支高素质、能有效应对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灾情、疫情的专业管理和技术队伍。
[bookmark: _Toc24539][bookmark: _Toc432437347][bookmark: _Toc683160699][bookmark: _Toc971293730]6.6  培训演练
[bookmark: _Toc171147062]区农业农村委要根据需要，每年分层次对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防治专业队队员进行农业有害生物综合治理、新农药（械）知识等技术培训，组织适当规模的应急实践演练，提高应对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灾情、疫情的应急防控能力。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培训和教育农民，广泛宣传和普及农作物重大有害生物防控知识。
[bookmark: _Toc11647][bookmark: _Toc712642776][bookmark: _Toc374618337][bookmark: _Toc521148917]6.7  工作督导
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区农业农村委根据应急预案和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开展对应急管理和防控的督促指导工作。重点检查控制灾情、疫情的各种措施落实情况，包括指挥机构、应急预案、人员技术、资金物资到位情况和农业有害生物发生动态以及控制效果，督促抓好农业有害生物应急管理和防控工作。
[bookmark: _Toc4330][bookmark: _Toc1685307982][bookmark: _Toc1855377393][bookmark: _Toc739402053]7.附  则
[bookmark: _Toc9616][bookmark: _Toc1564893068][bookmark: _Toc1469368482][bookmark: _Toc1119109720]7.1  名词术语、缩写语的定义与说明
7.1.1农业有害生物：指农作物重大病虫鼠害及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
7.1.2农作物重大病虫鼠害：是指在较大的地理区域内能够暴发流行，对农作物生产造成严重损失的农作物病虫鼠害。目前确定为小麦条锈病、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稻瘟病、马铃薯晚疫病、农田鼠害以及其他突发性病虫害。
7.1.3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是指全国农业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重庆市补充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国家明令禁止入境的危险性有害生物、或新传入的高风险性的外来有害生物。
7.1.4有关说明
5级：指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大面积发生。
稻飞虱5级：指高峰期百丛虫量5000头以上，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40%以上。
稻纵卷叶螟5级：指每亩幼虫量100000头以上，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的20%以上。
稻瘟病5级：指病穗率30%以上，发生面积占播种面积30%以上。
草地贪夜蛾5级：玉米百株重量大于80头，发生面积占种植面积的20%以上。
马铃薯晚疫病5级：指病株率40%以上。
小麦条锈病5级：指种植面积加权平均损失率10%以上。
农田鼠害5级：指鼠密率（百夹捕获率）10.1%以上（含10.1%）。
重大、特别重大农业有害生物灾害分级标准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执行，较大、一般分级标准农业农村部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Toc32536][bookmark: _Toc1655349935][bookmark: _Toc680042325][bookmark: _Toc1165475006]7.2  责任追究
对因玩忽职守、工作失职、渎职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社会后果的单位和个人，区纪委监委依据有关规定给与处分，构成犯罪的，由检察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28546][bookmark: _Toc1861974][bookmark: _Toc893625289][bookmark: _Toc900976419]7.3  预案管理
区农业农村委要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完善，适时对本预案进行评审、修订与完善，经专家论证后报区政府批准并发布，同时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备案。本预案原则上5年修订一次。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参照本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农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预案，并报区农业农村委备案。
[bookmark: _Toc7409][bookmark: _Toc1517503601][bookmark: _Toc1673439470][bookmark: _Toc879866843]7.4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0611][bookmark: _Toc125532084][bookmark: _Toc2012743404][bookmark: _Toc696912016]7.5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永川区农业有害生物防控应急预案》（永川府办发〔2016〕7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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